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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对应于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ＣＡＣ）的ＣｏｄｅｘＳｔａｎ１５６—１９８７（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１９８９）Ｃｏｄｅｘ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ｆｏｒ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ＩｎｆａｎｔＦｏｒｍｕｌａｓ标准，本标准与ＣｏｄｅｘＳｔａｎ１５６—１９８７的一致性程度为非等

效。本标准参照了中国营养学会２０００年编著的《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

本标准代替ＧＢ１０７６７—１９９７《婴幼儿配方粉及婴幼儿补充谷粉通用技术条件》、ＧＢ１０７６９—１９９７

《婴幼儿断奶期辅助食品》、ＧＢ１０７７０—１９９７《婴幼儿断奶期补充食品》及其修改单。

本标准与ＧＢ１０７６７—１９９７、ＧＢ１０７６９—１９９７、ＧＢ１０７７０—１９９７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将上述三项标准整合为一项标准，标准名称改为《较大婴儿和幼儿配方食品》；

———修改了标准中的各项条款。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１０７６７—１９９７；

———ＧＢ１０７６９—１９８９、ＧＢ１０７６９—１９９７；

———ＧＢ１０７７０—１９８９、ＧＢ１０７７０—１９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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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较大婴儿和幼儿配方食品

１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较大婴儿和幼儿配方食品。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中引用的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

本适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３　术语和定义

３．１　较大婴儿　狅犾犱犲狉犻狀犳犪狀狋狊

指６～１２月龄的人。

３．２　幼儿　狔狅狌狀犵犮犺犻犾犱狉犲狀

指１２～３６月龄的人。

３．３　较大婴儿和幼儿配方食品　狅犾犱犲狉犻狀犳犪狀狋狊犪狀犱狔狅狌狀犵犮犺犻犾犱狉犲狀犳狅狉犿狌犾犪

以乳类及乳蛋白制品和／或大豆及大豆蛋白制品为主要原料，加入适量的维生素、矿物质和／或其他

辅料，仅用物理方法生产加工制成的液态或粉状产品，适用于较大婴儿和幼儿食用，其营养成分能满足

正常较大婴儿和幼儿的部分营养需要。

４　技术要求

４．１　原料要求

产品中所使用的原料应符合相应的安全标准和／或相关规定，应保证较大婴儿和幼儿的安全、满足

营养需要，不应使用危害较大婴儿和幼儿营养与健康的物质。

不应使用氢化油脂。

不应使用经辐照处理过的原辅材料。

４．２　感官要求：应符合表１的规定。

表１　感官要求

项　目 要　　求

色泽 符合相应产品的特性。

滋味、气味 符合相应产品的特性。

组织状态 符合相应产品的特性，产品不应有正常视力可见的外来异物。

冲调性 符合相应产品的特性。

４．３　必需成分

４．３．１　产品中所有必需成分对较大婴儿和幼儿的生长和发育是必需的。

４．３．２　即食状态下较大婴儿和幼儿配方食品每１００ｍＬ所含的能量应在２５０ｋＪ（６０ｋｃａｌ）～３５５ｋＪ

（８５ｋｃａｌ）范围。能量的计算按每１００ｍＬ产品中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分别乘以能量系数

１７ｋＪ／ｇ、３７ｋＪ／ｇ、１７ｋＪ／ｇ（膳食纤维的能量系数，按照碳水化合物能量系数的５０％计算），所得之和为千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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